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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达州市通川区土壤肥料工作

站的举办单位为达州市通川区农业局，系事业单位法人且有效存续，具备法律

主体资格。

二、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申请项目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42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28000

万元（财政预算资金），占总投资的 66.67%，拟发行专项债券 14000 万元，

其中：2021 年发行 5000 万元，发行期为 5年；2022 年发行 5000 万元，发行

期为 5年；2023 年发行 4000 万元，发行期为 5年。其余财政预算资金 18000

万元，业主自筹资金 10000 万元。

（1）建设性质：新建。

（2）本项目总投资：42000 万元。

（3）项目建设期限：3年。

（4）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拟建成 12 万亩高标准农田，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1）土地平整：实施土地平整 5万亩，其中田土型调整 3.8 万亩，坡改梯

1.2 万亩，土壤改良 12 万亩；

2）水源工程：新建、整治水源工程 292 口（处、个），其中整治山坪塘

76 口，新建蓄水池 90 口，建拦河堰 6处，新建囤水田 120 处；

3）灌溉与排水及节水灌溉：新建田间灌溉渠 68.5Km，引水渠 15Km，排水

渠 40Km，排洪渠 18.5Km，推广节水灌溉工程 1.5 万亩；

4）田间道路：新建 3m 和 4m 宽田间机耕路 62.5Km，宽 1.0m-2.5m 田间生

产路 85Km；

5）农田防护：新建岸坡整治、沟道治理为主的农田防护工程 12.5Km，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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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相关单位提供的《实施方案》等资料显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

来源包括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本金，具体如下：

本期债券即达州市通川区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按照省财政厅的要求，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安排，结合相关

工作需要及资金需求，拟申报达州市通川区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作为政府债券项目，本项目拟申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总额为

14000 万元,拟于 2021 年发行专项债券 5000 万元，期限 5年；拟于 2022 年发

行专项债券 5000 万元，期限 5 年；拟于 2023 年发行专项债券 4000 万元，期

限 5年。

（2）其他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机构提供的资料显示，除上述资金渠道外，本项目为政府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42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28000 万元（地方财

政配套资金），占总投资的 66.67%，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相关规定。其余财政预算资

金 18000 万元，业主自筹资金 1000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地方政

府债券筹集的资金、资本金。项目可按照《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期债券对应

项目向四川省人民政府申请专项债券。

2、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实施方案》显示，本项目收入主要为政府项目专项经营收入，发行期收

入合计约 21360.00 万元，扣除相应成本后收入合计约为 20562.00 万元。此次

债券 2021 年发行 5000 万元 5年期专项债券，2022 年发行 5000 万元 5年期专

项债券，2023 年发行 4000 万元 5年期专项债券，假设债券利率按 4.0%计，债

券发行利息共计 2800 万元，债券本息共计 16800 万元。综合考虑项目收入和

政府性基金政策，预计项目收入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7，预计项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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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2。

根据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达州市通川区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川德联专

审字(2021) 第 010102 号，其对项目收益预测如下：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政府项目专项经营收入，发行期收入合计约 21360.00

万元，扣除相应成本后收入合计约为20562.00 万元。此次债券2021年发行 5000

万元 5年期专项债券，2022 年发行 5000 万元 5年期专项债券，2023 年发行 4000

万元 5年期专项债券，假设债券利率按 4.0%计，债券发行利息共计 2800 万元，

债券本息共计 16800 万元。综合考虑项目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政策，预计项目收

入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7，预计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2。期

间将不存在资金缺口，能够覆盖本息金额。因此，本项目可以实现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

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三、募集资金运用

依据《实施方案》显示，项目所筹资金将根据项目工程建设计划， 项目

使用需求以及项目相关的其他资金需求全部投资用于本项目， 具体项目投资

使用计划和资金筹措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一 总投资 42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 工程费用 37001.65 11833.53 12584.06 12584.06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00.53 1500.53 750.00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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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备费 1997.82 665.94 665.94 665.94

二 资金来源 42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 项目资本金 28000.00 9000.00 9000.00 10000.00

1.1 中央、省级资金 18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1.2 业主自筹 10000.00 3000.00 3000.00 4000.00

2 专项债 140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设置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及项目建设计

划，募集资金使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四、偿债保证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等的文件，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从制度层面

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理元，建立完善的债券资

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包括：

1、本批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可与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自求平衡。

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实现的项目平衡收益足够覆盖专项债券本息，实现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本批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资产经营收入，将结合

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债券本金。四川省财政

厅将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要求，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优

先用于专项债券本金偿付。

本级财政部门会同本级行业主管部门等，将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国有

资产，纳入本级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

产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资产运营维护责任，并做

好资产的会计核算管理工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国有资产，严格按照专






























